克州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缴费告知书

广大城乡居民：

9月起，根据自治区统一安排，克州全面启动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为切实保障参保城乡居民的利益，结合克州实际，将有关参保缴费事宜告知如下。

一、参保对象
    克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除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应参保人员或按规定享受其他保障以外的全体城乡居民。包括：具有克州户籍或居住证且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克州境内大中专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在校学生以及托幼机构在园幼儿；新生儿；取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在克州地区境内居住但未就业的外国人可参加本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二、缴费标准及补贴标准
    2026年度克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自治区财政对南疆三地州城乡居民每人给予30元补助，个人只需缴纳370元。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对困难群体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用医疗救助资金给予资助：
    1.对特困人员（含孤儿）给予370元全额补贴，个人不需缴费。
    2.对低保对象给予300元补贴，个人只需缴纳70元。

三、缴费期限及待遇享受期
    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参保缴费期为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1月10日。参保人缴费时间不同，享受待遇不同：
    1.在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1月10日期间参保缴费的，缴费标准为370元，在2026年度就医时无等待期。
    2.过集中缴费期后，缴费标准仍为370元，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有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未连续缴费的，每多断保1年，再增加1个月浮动待遇等待期。
    3.2025年起对连续参加居民医保满4年的参保人员，之后每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相继提高5000元。居民发生大病报销并使用奖励额度后，前期积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清零。断保之后再次参保的，连续参保年数重新计算。
    四、如何参保缴费
    1.参保方式：首次参保克州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携带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居住证、户口簿、护照、港澳台参保人员来往内地通行证、港澳台参保人员居住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等；新生儿携带出生证明或户口本）到县市医保经办中心、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医保经办窗口就近办理参保登记；也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平台”小程序或者“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中的地方专区办理参保登记。
    2.缴费方式：已办理参保登记的城乡居民，通过微信、支付宝“新疆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进行缴费；还可携带参保人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银行卡到所在村委会（社区）通过银行POS机进行缴费。值得注意的是，职工可使用个人账户为家庭成员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具体流程为：登录“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在线办理”界面，选择“个人账户家庭共济”，点击“个人代缴”，完成“代缴信息校验”后即可代缴。
